附件1

2026年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

遴选推荐工作安排

一、遴选范围

（一）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要反映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成果。

（二）成果内容主要包括课程、教学、评价、资源建设、教师发展等方面，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侧重。
（三）推荐范围包括基础教育各阶段、各领域取得的教学成果。中小学教材建设成果不列入推荐范围。往届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的获奖成果，在实践研究和理论建树中如无新的重大突破不再列入本届推荐范围。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申报奖励。
二、成果要求

（一）突出育人导向。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符合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现时代精神，遵循学生身心发展和教育教学规律，着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注重问题解决。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必须围绕解决当前基础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面临的未来挑战，注重补齐育人短板和破解薄弱环节，创造性提出科学的思路、方法和措施，实现培养目标、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效果显著，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三）推进改革创新。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应符合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方向。特等奖教学成果应在教学改革实践中取得重大突破和重大影响，在教育教学理论上有建树；一等奖教学成果应在教学改革实践中取得较大突破和较大影响，提出自己的教育教学主张；二等奖教学成果应在教学改革实践的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在教学改革实践中取得一定影响。教学成果申报材料要确保实事求是，防止创设新概念、新名词，杜绝形式主义、过度包装，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挂名行为。

（四）注重实践检验。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必须是教育教学实践成果，注重体现实践性，经过中小学校（幼儿园）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取得较好实践成效。特等奖教学成果应经过不少于6年的实践检验，一等奖教学成果应经过不少于4年的实践检验，二等奖教学成果应经过不少于2年的实践检验。实践检验的起始时间，应从正式实施（包括试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

三、申报程序

（一）凡按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的中小学（含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以及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教师及其他个人，均可申报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教学成果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完成的，由第一主要完成单位（主持单位）或第一主要完成人（主持人）申报。教学成果由教学成果完成单位或完成人按照下列程序申报：

1.中小学（含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省级以下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教学成果，向所在学校或单位提出申请，由学校或单位按行政隶属关系逐级申报，并由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择优向省教育厅申报推荐。

2.高等院校的教学成果，向所在高等院校提出申请，由高等院校向省教育厅申报推荐。

3.省级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教学成果，向所在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提出申请，由省级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向省教育厅申报推荐。

4.其他个人的教学成果，向所在县（市、区）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逐级申报，由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择优向省教育厅申报推荐。

（二）单位申报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应体现单位意志，其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实施与总结的过程应由单位派人主持，并以单位为主提供物质技术条件保障。个人申报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其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实施和总结的全过程均应由成果完成者主持、直接参加，作出主要贡献，至今仍在从事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探索。

（三）申报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需填报《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申报书》。成果名称应符合规范、没有歧义，成果填报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凝练成果特色和实践成效，并提交反映成果主要内容和实践检验过程的成果报告以及关于实践过程及效果的佐证材料等。成果完成单位或完成人按照《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申报书》及填报说明的有关要求，认真准备，确保报送材料完整、真实、清晰、规范。

（四）各地各单位根据省教育厅下达的申报推荐名额择优推荐成果，准确把握教学成果的方向性、实践性、科学性、实效性等方面要求，适当平衡成果类别、学段、城乡等因素，保证推荐成果的质量和水平。鼓励推荐思政课、教师培养培训、国际合作、心理健康教育、科技教育、人工智能教育等相关成果。在推荐中要强化纪检监察机构全过程监督，做到程序规范，确保公平、公开、公正。教学成果申报书、成果报告和相关佐证材料应在成果主持人及其他完成人所在单位范围内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推荐上报省教育厅，推荐前异议问题未能解决的，相关推荐单位不得推荐。

四、成果推荐

省教育厅对各地各单位推荐成果组织评审，择优推荐至教育部。

（一）资格审查。各地各单位报送的教学成果推荐材料，凡是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将不予通过。

（1）未按照规定程序申报、推荐；

（2）未按规定格式和要求填写申报材料，附件不齐全；

（3）不符合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励内容与范围；

（4）成果完成单位或完成人不符合规定；

（5）实践检验不符合时限要求；

（二）成果评审。根据各地各单位推荐情况，组织专家开展评审，确定推荐成果名单，按程序推荐上报。

我省推荐至教育部的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名额中，由一线教师（含承担教学任务的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不含教研员）主持和中小学、幼儿园主持完成的成果不少于推荐总数的75%。

五、材料报送

（一）纸质材料

1.纸质材料包括《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报送汇总表》、《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申报书》和成果报告。《汇总表》由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省级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等推荐单位填写，加盖推荐单位公章后向省教育厅报送1份。《申报书》和成果报告一式7份，由各推荐单位向省教育厅统一报送。

3.《申报书》3类维度选项应勾选完整，不得多选，不得空缺。成果实践检验时间应确保2年及以上，检验时间不足不予评审。

4.《申报书》确保以下签字、盖章无遗漏：

①推荐单位；

②成果完成者承诺书中，以个人名义申报的成果，成果主持人和其他完成人签字，主持人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以单位名义申报的成果，成果完成者签字一栏需加盖单位公章；

③实践检验单位公章；

④个人名义申报成果主持人及其他成果完成人签名；

⑤单位名义申报成果主持单位及其他完成单位盖章；

⑥推荐意见中，成果完成单位或成果完成人所在单位盖章。

5.成果报告必须与申报书内容印证一致。

6.请严格按照字数限定要求填写相应栏目；成果名称、成果简介、实践效果、成果报告、视频介绍和佐证材料（电子版）做好匿名处理，需隐去属地、单位（学校）名称、成果完成人等信息，各推荐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匿名审查后报送。

（二）电子材料

1.其他佐证材料只需提供电子版，论文摘要、专著简介、重要媒体报道等文字材料应简明扼要，总字数不超过1万字；

2.所有电子材料大小不超过500M（包含视频、图片等）；

3.电子版佐证材料必须与申报书填写相关信息对应。

4.电子材料由各推荐单位汇总至一张光盘或一个U盘中提交。

所有报送材料均不退还，请自行留底。

邮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8号 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邮编：430071。

联 系 人：杨  扬

联系电话：027-87320739。

电子邮箱：hbjytjj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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